
 

1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之专项现场检查报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厦门金

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龙汽车”或“上市公司”）2018 年度非

公开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保荐办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的相关规

定，开展金龙汽车的持续督导工作，持续督导期为 2020 年 2 月 18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0 月 29 日，金龙汽车公告了《2021 年三季度报告》，2021 年三季度

度净利润为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兴业证

券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对金龙汽车进行了专项现场检查。现将本次专项现场检查

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对金龙汽车进行了现场检查。现场检查人员为

黄实彪、吕文君。 

在现场检查过程中，结合金龙汽车的实际情况，现场检查人员与上市公司相

关人员进行了沟通交流，并要求公司提供相关文件和资料，了解金龙汽车 2021

年三季度的经营状况、财务情况，对 2021 年三季度金龙汽车净利润为负的原因进

行研究和分析。 

二、金龙汽车 2021 年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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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前三季度 2020 年前三季度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一、营业总收入 992,721.91 854,001.31 138,720.60 16.24% 

其中：营业收入 992,721.91 854,001.31 138,720.60 16.24% 

二、营业总成本 1,038,408.22 890,526.31 147,881.90 16.61% 

其中：营业成本 899,246.27 759,718.40 139,527.87 18.37% 

税金及附加 5,776.39 5,758.20 18.19 0.32% 

销售费用 55,919.72 48,088.40 7,831.32 16.29% 

管理费用 30,959.87 28,736.15 2,223.72 7.74% 

研发费用 43,537.20 42,029.74 1,507.46 3.59% 

财务费用 2,968.77 6,195.43 -3,226.65 -52.08% 

加：其他收益 4,856.85 7,754.43 -2,897.59 -37.37% 

投资收益 5,512.27 5,346.42 165.86 3.10%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

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589.97 26.61 -616.59 -2317.01%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

失以“－”号填列） 
2,067.11 615.73 1,451.37 235.71%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786.23 -5,136.97 5,923.20 115.31%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5,792.32 -353.68 -5,438.64 -1537.71%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29.13 -8.01 -21.12 -263.80%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38,285.31 -28,307.08 -9,978.22 -35.25% 

加：营业外收入 747.97 1,239.18 -491.21 -39.64% 

减：营业外支出 668.75 931.92 -263.17 -28.24%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

额以“－”号填列） 
-38,206.08 -27,999.82 -10,206.26 -36.45% 

减：所得税费用 340.29 158.91 181.38 114.14%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38,546.37 -28,158.73 -10,387.64 -36.8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9,796.73 -20,440.88 -9,355.85 -4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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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龙汽车 2021 年前三季度亏损的主要原因 

金龙汽车当期营业利润和净利润为负的主要原因为产品结构变化和客车销量

未恢复至 2019 年同期水平。具体原因如下： 

1、2021 年 1-9 月，金龙汽车营业收入 992,721.9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6.24%，但由于产品结构变化和车辆销量仍未恢复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前的

2019 年同期水平等原因，本期营业成本 899,246.2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8.37%，

毛利率和毛利水平有所下降。 

2、2021 年 1-9 月，金龙汽车销售费用率、管理费用率较 2020 年同期未发生

重大变化，但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金额有所提升，进一步影响金龙汽车营业利润

和净利润水平。2021 年 1-9 月，为进一步拓展市场、增加营业收入，金龙汽车销

售费用增长至 55,919.72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涨 16.29%。同时，随着金龙汽车营

业收入逐步增长，金龙汽车管理费用增长至 30,959.87 万元，较 2020 年同期上涨

7.74%。 

3、2021 年 1-9 月金龙汽车从政府处取得的疫情相关补贴等项目减少，导致

2021 年 1-9 月其他收益较 2020 年同期下降 2,897.59 万元。 

此外，2021 年 1-9 月金龙汽车资产减值损失较 2020 年同期亏损金额有所增

加，主要原因是合同资产下的应收新能源地方财政补贴减值金额增加。2021 年 1-9

月信用减值损失金额较 2020 年同期变动主要原因为 2021 年 9 月末应收账款金额

较 2021 年期初有所减少。 

四、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上市公司应当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和公司实际情况合理制定经营策略，加强经

营管理，防范经营风险，关注 2021 年是否存在全年亏损的情形并及时做好信息披

露工作，及时、充分地揭示相关风险，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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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否存在应当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

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的规定，保荐机构需要

对上市公司业绩出现亏损情形进行专项现场检查，现场检查报告应当上报上海证

券交易所。 

除此之外，本次现场检查未发现金龙汽车存在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应当向

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六、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针对本次专项现场检查，上市公司能够按照保荐机构的要求，积极组织相关

部门和人员，配合保荐机构的核查工作。本次现场检查为保荐机构独立进行，未

安排其他中介机构配合工作。 

七、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保荐机构认为，上市公司 2021 年 1-9 月净利润为负主要是受客车销量下滑、

产品结构变化，当期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上升，以及当期其他收益下降等因素影

响。 

对于公司未来的经营情况，保荐机构将秉持勤勉尽责的态度，进行持续关注

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并督促上市公司进行信息披露。（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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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之专项现场检查报告》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黄实彪                 李蔚岚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5 日 


